
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预重整案件
公开招募审计、评估机构的公告
2026年5月7日，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26）川1702破申2号《决定书》，决定对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十里水街公司”）进行预重整，并于2026年5月13日作出（2026）川1702破申2号之一《决定书》，指定四川创源康清算服务有限公司达州分公司担任十里水街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为顺利推进十里水街公司预重整程序，现向社会公开遴选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分别承担十里水街公司承建的泰诚·十里水街项目审计、评估工作，特公告如下：
一、债务人企业基本情况
（一）公司登记概况
公司名称：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5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板桥村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厚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02MA62E15784。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游览景区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财务情况：
现管理人未接管债务人财务资料，对财务资料的完整度和真实性无法作出任何承诺。
资产情况：
根据债务人自行盘点的资产状况，截至2026年5月7日,十里水街公司主要资产状况如下： 
1.不动产
2015年8月19日，公司就十里水街城市文化产业项目取得川投资备[51170215081901]0015号《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计划用地644亩，总投资360000万元。2017年1月9日、2020年4月23日，公司取得项目用地3项《不动产权证书》，分别为十里水街项目一、二、三个地块，已修建并完成主体建筑共计178969.47㎡，已修建未完工主体1号地块3号楼150350.11㎡，剩余未修建1号地块13737.07㎡、3号地块36448.46㎡，未修建部分主要规划为商墅区。
下表为十里水街公司已修建售出情况：
	地块
	楼栋号
	类型
	总面积（㎡）
	总剩余面积（㎡）
	剩余商业面积（㎡）
	剩余办公面积（㎡）

	一号地块
	1号楼
	商业
	2755.03
	2755.03
	2755.03
	0

	
	2号楼
	商业
	2192.91
	2192.91
	2192.91
	0

	
	3号楼
	商业
	15350.11
	11738.41
	11738.41
	0

	
	4号楼
	商业
	1483.55
	1483.55
	1483.55
	0

	
	5号楼
	商业
	1121.37
	1121.37
	1121.37
	0

	
	6号楼
	商业
	2073.87
	2073.87
	2073.87
	0

	
	7号楼
	商业+办公
	10911.13
	1003.38
	904.8
	98.58

	
	8号楼
	商业+办公
	11302.52
	1274.72
	1274.72
	0

	
	9号楼
	商业+办公
	15602.2
	2487.67
	2071.42
	416.25

	
	10号楼
	商业+办公
	18307.55
	1805.93
	1346.22
	459.71

	二号地块
	1号楼
	商业
	835.32
	835.32
	835.32
	0

	
	2号楼
	商业
	1260.35
	3533.99
	1260.35
	0

	
	3号楼
	商业
	1253
	
	1253
	0

	
	4号楼
	商业
	1020.64
	
	1020.64
	0

	
	5号楼
	商业
	3083.02
	8270.73
	3083.02
	0

	
	6号楼
	商业
	1347.84
	
	1347.84
	0

	
	7号楼
	商业
	1833.17
	
	1833.17
	0

	
	8号楼
	商业
	2015.7
	
	2015.7
	0

	
	9号楼
	商业+办公
	4927.65
	47.54
	47.54
	0

	
	10号楼
	商业+办公
	5608.52
	202.06
	202.06
	0

	
	11号楼
	办公
	4930.59
	0
	0
	0

	
	12号楼
	商业+办公
	2823.76
	560.84
	560.84
	0

	
	13号楼
	商业+办公
	2803.1
	522.44
	522.44
	0

	
	14号楼
	商业+办公
	5589.79
	240.22
	240.22
	0

	
	15号楼
	办公
	4987.59
	0
	0
	0

	
	16号楼
	商业+办公
	3569.77
	1165.2
	1165.2
	0

	
	17号楼
	商业+办公
	4288.52
	1849.52
	1849.52
	0

	
	18号楼
	商业+办公
	4968.97
	468.51
	468.51
	0

	
	19号楼
	商业+办公
	2669.18
	166.49
	166.49
	0

	
	20号楼
	商业
	1508.23
	1508.23
	1508.23
	0

	三号地块
	1号楼
	办公
	12561.6
	1690.17
	0
	1690.17

	
	2号楼
	办公
	14397.92
	14397.92
	0
	14397.92

	
	3号楼
	办公
	16088.52
	5214.37
	0
	5214.37

	
	1号楼商业
	商业
	1821.61
	1821.61
	1821.61
	

	
	2号楼商业
	商业
	7024.98
	7024.98
	7024.98
	

	合计
	
	
	194319.58
	77456.98
	55188.98
	22277


下表为车位情况：
	十里水街车位统计

	
	
	一号地块
	二号地块
	三号地块
	合计

	楼栋号
	
	7、8、9号楼
未达到交付条件
	10号楼
可交付未使用
	已交付
	1、2、3号楼
可交付未使用
	

	已入住户数
	
	224
	45
	
	42
	311

	未入住户数
	
	133
	120
	
	390
	643

	总户数
	
	357
	165
	314
	432
	

	车位数
	
	164
	191
	306
	263
	733

	已售车位数
	
	52
	73
	168
	81
	301

	未售车位数
	标准车位
	58
	76
	68
	160
	296

	
	微型车位
	50
	20
	55
	0
	109

	
	子母车位
	3
	14
	0
	18
	21

	
	无障碍车位
	1
	5
	0
	4
	6

	
	小计
	112
	115
	123
	182
	532


二、报名条件
（一）审计机构应取得财政部门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等有效资质证明文件；评估机构应同时取得资产评估、土地评估和房地产评估资质等有效资质证明文件。
（二）审计机构在2021年1月1日以来需具有破产清算（重整、预重整）审计项目业绩；评估机构在2021年1月1日以来需具有破产清算（重整、预重整）评估项目业绩。
（三）审计、评估机构应为编入四川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的社会中介机构。
（四）项目所需要的专业人员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善于沟通、合作。
（五）满足管理人对项目完成的时间、质量要求:
1.审计机构为预招募，预重整期间暂不开展审计工作（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可能会有调整），如顺利转入重整程序，审计报告应在法院出具受理重整文书后30日内出具。
2.评估机构需在预重整期间开展相关工作，评估报告应在中选进场后15日内出具。
3.审计机构服务内容：
（1）对十里水街公司截止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之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审计，并根据具体情况出具审计意见或审计报告。
（2）协助管理人审查十里水街公司债权人（包含购房户）申报的债权，根据财务核查结果就债权审查发表专业意见。
（3）协助管理人审查职工债权，核算职工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协助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和发表专业意见。
（4）对包括但不限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情形进行专项财务核查。
（5）配合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变价方案、财产分配方案或重整计划方案的制定。
（6）审计机构按照相关规定按期进行财税申报、工商年报等公司具体申报工作。
（7）管理人认为需要审计的涉及会计、财务专业的其他工作。
（8）配合管理人负责人安排的其他合理工作。
4.评估机构服务内容：
（1）对十里水街公司截止人民法院决定预重整之日的资产或对管理人需要进行单项处置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2）根据案件需要，出具债务人偿债能力分析的报告。
（3）管理人在破产程序过程中需要的其他价值咨询报告。

（4）配合管理人负责人安排的其他合理工作。
（六）收费合理：
1.审计机构收费按《四川省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3】901号）采用固定金额报价方式或最高限价方式，评估机构按《四川省资产评估协关于资产评估机构报送资产评估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川评协【2017】23号）采用折扣率报价和最高限价（费用包含整体报告或单项报告的所有包干费用）；
2.若本案顺利进入重整程序，审计、评估机构的费用将按照合同约定金额在最后分配前一次性支付；如无法进入重整程序，审计机构因未开展任何审计工作，故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曾为十里水街公司提供过验资、审计、评估等服务的中介机构，不参与本次比选。
三、报名方式
凡有意参选的相关机构，请在2026年6月24日12点前将报名材料电子版发送至管理人指定邮箱（1723832458@qq.com），将相关书面报名资料送达至管理人处（以管理人收到资料时间为准）。
1．参加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审计评估工作的申请书（原件）附件1；
2．有效的审计或评估机构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项目负责审计师或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5. 项目陈述书（包括但不限于机构基本情况、本机构参与大型企业重整或清算工作经验、项目现场负责人重整或清算工作经验、项目团队人员组成、本项目的工作完成时间和报价等）。
报名机构应将申报资料装订成册、密封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申报资料应按序装订，提交一式叁份（正本一份、副本两份）。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均真实、合法，如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该机构立即取消遴选资格，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遴选流程
报名截止后，管理人将在人民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组成评审小组，对符合本公告报名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的材料进行评审。本次比选将由管理人视情况决定是否组织现场陈述，评审小组根据参选单位提交的遴选资料进行评审，综合各方面情况确定两家机构，其中1家机构为中选机构、1家机构为备选机构。如申报机构为1个的，由评审小组审核符合条件的，直接指定为中选机构。
五、重要声明
本公告由管理人负责解释、说明。管理人有权决定继续、中止或终止遴选。同时，管理人可根据遴选情况，决定延长报名时间等，管理人将提前通知全体已报名的机构。

接收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金龙大道666号第1-1幢902-903号四川创源康清算服务有限公司达州分公司
接收人：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联系人：周佳   联系电话：18380137991
特此公告    
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四川创源康清算服务有限公司达州分公司代章）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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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请书
 
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社会中介机构名称）已收悉你单位登载的《关于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遴选审计、评估机构的公告》内容。经查证，我单位符合该公告规定的报名条件，且不存在可能影响履行职责的利害关系。
经研究，确认我单位(我团队)参加达州市十里水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遴选审计、评估机构的竞争。
特此复函。
 2026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指定电子邮箱：


1

